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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選舉主席選舉主席選舉主席選舉主席

由於陳鑑林議員在會議開始時並不在場，是次

聯席會議由鄧兆棠議員主持。

II. 受清拆違例天台搭建物影響的居民的安置安排受清拆違例天台搭建物影響的居民的安置安排受清拆違例天台搭建物影響的居民的安置安排受清拆違例天台搭建物影響的居民的安置安排

與全港天台屋 建物受害人聯會會晤

(立法會CB(1)679/00-01號文件 )

2. 黃志鴻先生特別指出在會議席上提交的全港天

台屋 建物受害人聯會意見書內所載的重點。黃先生認

為，鑒於天台 建物不在房屋署於 1982年進行的寮屋凍

結人口登記範圍內，故此，對天台 建物住客採用現時

適用於寮屋居民的入住公屋資格準則，並非公平的做

法。此外，由於部分天台 建物住客須繳付差餉，這已

在某程度上反映了他們是合法居住的。因此，政府當局

在清拆天台 建物時必須為有關住客作出適當的安置安

排，這樣才對住客公平。當局不應零星地對一些目標天

台 建物進行凍結人口登記，而應考慮按照申訴專員在

1995年提出的建議，對天台 建物現有人口進行全港性

的凍結人口登記，以便為受清拆影響的天台 建物居民

擬訂全面的安置政策。同時，當局亦應改善屋宇署與房

屋署兩個部門之間在清拆天台 建物方面的協調工作，

以確保在屋宇署發出封閉令前，有足夠資源可供安置有

關居民。由於天台 建物居民大部分是低收入人士，因

此當局應設法為他們作出原區安置的安排，以免加重他

們的經濟負擔。

( 會 後 補 註 ： 有 關 意 見 書 其 後 隨 立 法 會

CB(1)697/00-01號文件送交委員參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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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立法會CB(1)653/00-01(01)號文件 )

3. 在討論開始前，檢討樓宇安全及預防性維修專

責小組主管 (下稱 “專責小組主管 ”)藉此機會就團體代表

所提的一些要點作出回應。她表示理解天台 建物的住

客是因為沒有能力購置或租住其他私人物業才需要在該

等 建物內居住；然而，鑒於天台 建物不但在 生環

境方面造成滋擾，而且對防火安全亦構成威脅，尤其是

那些阻塞走火通道的 建物，因此必須予以清拆。為此，

當局在 2000年 2月成立了檢討樓宇安全及預防性維修專

責小組 (下稱 “專責小組 ”)，負責研究改善樓宇管理及維修

的方法。專責小組提出的其中一個建議，便是優先清拆

約 4 500幢單梯樓宇內的天台 建物。不過，她向委員保

證，任何人均不會因政府的清拆行動而變成無家可歸；

房屋委員會及房屋署會盡力按照天台 建物清拆戶所具

備的資格，安排他們入住公屋。那些真正有困難的清拆

戶經社會福利署推薦，可獲體恤安置。鑒於大部分的天

台 建物均位於市區，專責小組主管表示，在市區安置

資源緊絀的情況下，原區安置受清拆影響的天台 建物

住客未必可行。此外，若天台 建物住客可藉清拆行動

而直接獲安置入住公屋，則會對公屋輪候冊上的申請人

不公平。

安置安排

4. 陳婉嫻議員表示，天台 建物的存在是個複雜

和存在已久的社會問題。她指出，有些在天台 建物居

住了 30多年的人士，例如觀塘裕民坊的住客，若以往政

府當局告知他們可在輪候冊上登記，他們應早已獲編配

公屋單位。主席對此亦表達相若的關注。他並詢問當局

會否特別考慮將該等受清拆天台 建物影響的人士安置

入住公屋。

5. 編配及銷售總監回應時表示，他認為住客不應

以不知道作為未有在輪候冊上登記的藉口。雖然如此，

當局會採取積極的措施，鼓勵天台 建物住客在輪候冊

上登記，申請公屋單位。該等措施包括將申請表直接寄

給天台 建物住客、推行全港性登記運動，以及在房屋

事務詢問處加強宣傳工作。房屋署在策劃清拆行動時會

與屋宇署保持聯絡，確保有足夠資源可供安置天台 建

物清拆戶。此外，當局亦會彈性處理那些值得特別考慮

的個案，包括進行體恤安置。由於輪候公屋的平均時間

在 2003年將縮短至 3年，而根據提前配屋計劃，那些合資

格入住中轉房屋的清拆戶如已在輪候冊上登記，可在輪

到他們獲編配公屋的正常時間提前約一年獲配單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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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天台 建物的住客現時在輪候冊上登記，待其 建

物在兩年後到期清拆時，便會符合資格獲配公屋。

6. 編配及銷售總監回應李卓人議員的提問時證

實，除直接寄出申請表外，當局亦會安排進行家訪，協

助天台 建物住客在輪候冊上登記。專責小組主管補

充，專責小組亦建議派出外展隊，鼓勵天台 建物住客

在輪候冊上登記，申請公屋單位。

7. 劉炳章議員贊同團體代表的意見，認為政府向

天台 建物住客徵收差餉，在某程度上反映了他們是合

法居住的；故此，政府應考慮中止向該等住客徵收差餉，

以此作為誘因，鼓勵他們在輪候冊上登記。專責小組主

管表示，專責小組已和差餉物業估價署研究此事，但根

據現行法例，差餉物業估價署不得停止向現時繳付差餉

的人士徵收差餉。不過，該署接納了專責小組的建議，

日後不會向新的天台 建物住客徵收差餉，以免引起誤

會。

8. 涂謹申議員表示，政府當局應察悉天台 建物

的存在，其實減輕了市民在過去多年對租住公屋的需

求。他並認為輪候冊申請人理應不會反對當局在清拆天

台 建物時將受影響的住客安置入住公屋，因為若該等

住客一開始便在輪候冊上登記，他們早已獲配公屋。編

配及銷售總監雖然承認天台 建物有助解決住客暫時的

房屋需要，但他強調不應以此為理由讓住客提早入住公

屋；所有公屋單位只應透過輪候冊作出編配，以確保有

限的公屋資源獲得合理分配。

9. 對於在清拆天台 建物時，那些已在該等 建

物居住了一段長時間而未有在輪候冊上登記的住客沒有

機會獲安置入住公屋；但在該等 建物居住時間較短的

住客只要已在輪候冊上登記，便會獲編配公屋單位，葉

國謙議員認為上述安排並不公平。他促請當局為那些能

夠出示文件證明其已在天台 建物居住了一段長時間

(例如 10年 )的住客作出有彈性的安置安排，讓他們入住公

屋。此舉可有助減少天台 建物住客在清拆行動中的反

抗情況，從而加快清拆天台 建物。

10. 編配及銷售總監回應時強調， 1982年的凍結人

口登記是評估寮屋居民及天台 建物住客入住公屋資格

的基準。鑒於新界的寮屋居民人數多達 20萬，任何放寬

現有基準的建議勢必造成難以應付的安置問題，而且會

鼓勵更多人非法搭建寮屋。關於安置計劃，編配及銷售

總監表示，房屋署今年已為約 300幢單梯樓宇的天台 建

物住客作出安置安排。只要房屋署與屋宇署在策劃清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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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方面加強協調，而當局又積極推動住客在輪候冊上

登記，並在現行資格準則容許的範圍內作出有彈性的安

置安排，他有信心日後天台 建物的清拆行動可順利進

行。

11. 馮檢基議員提述資料文件附件B時留意到，在市

區天台 建物居住的住戶只有一萬個左右。鑒於天台

建物住戶數目有限，他促請政府當局考慮在清拆天台

建物時，將那些自 1996年 4月 1日起一直住在天台 建物

並已在輪候冊上登記的住戶安置入住市區的租住公屋。

編配及銷售總監表示，根據現行政策，1996年 3月 31日以

後在輪候冊上登記的申請人不能申請位於市區的公屋。

因此，若天台 建物住客可藉清拆行動而獲安置入住市

區公屋，則會對輪候冊申請人不公平。此外，建議放寬

公屋安置基準會鼓勵市民蓋搭天台 建物，藉以在輪候

公屋的隊伍中插隊。此舉有違政府當局致力清拆天台

建物的宗旨。

12. 陳婉嫻議員知悉審計署署長曾批評房屋署未能

如期進行清拆工作。由於清拆工作出現延誤主要是因為

安置安排不妥善，令清拆戶不願遷出現有居所，例如清

拆鑽石山寮屋區時所出現的情況，因此，陳議員認為政

府當局應檢討現行的安置政策，防止清拆行動進一步受

阻，否則只會浪費公帑。

13. 房屋局首席助理局長 (2)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

十分體諒和同情受政府清拆行動影響的居民，但當局亦

要確保有限的公屋資源獲得合理分配。 1982年凍結人口

登記的目的是防止有人藉清拆行動在輪候公屋的隊伍中

插隊，對輪候冊申請人造成不公平情況。對公屋安置基

準作出任何改變，均會令清拆戶產生不切實際的期望，

並會鼓勵市民蓋搭 建物。雖然如此，她向委員保證，

政府當局會在現行資格準則容許的範圍內作出有彈性的

安排，以期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量滿足清拆戶的房

屋需要。

14. 楊孝華議員詢問有關的天台 建物住客可如何

證明他們自 1982年 6月 1日起已在該等 建物居住。編配

及銷售總監表示，由於當局並無就該等住客須出示的文

件種類作出任何具體規定，通信函件、租金收據和公用

設施單據均會獲接納為證據。

15. 鑒於沒有資格入住公屋的天台 建物清拆戶會

獲安置入住位於屯門的寶田中轉房屋，陳婉嫻議員及李

卓人議員關注到，寶田中轉房屋地點偏遠，安置到該處

不但會對該等清拆戶的日常生活構成不必要的干擾，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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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加重他們的經濟負擔，尤其是在交通費用方面。馮檢

基議員持相同意見。他表示，若當局要將天台 建物清

拆戶安置到屯門，預料他們必然提出強烈反對。為此，

當局應考慮將位於擴展市區如沙田和荃灣而有待重建的

舊公屋大廈改為中轉房屋，以安置天台 建物清拆戶。

此舉會有助減少他們對清拆行動所作出的反抗。

16. 編配及銷售總監重申，以現時的交通網絡而

言，屯門並不如一般人印象中那麼遙遠。為使各界更深

入了解中轉房屋的居住環境，政府當局曾多次安排有關

各方包括立法會議員參觀寶田中轉房屋，而參觀者對當

中各項設施普遍留下良好印象。他強調，中轉房屋的作

用是為清拆戶提供臨時居所以待編配公屋，故此不宜用

等待重建的舊公屋大廈來安置清拆戶，因為這樣勢必拖

慢重建計劃。此外，當局應優先運用現有資源興建公屋

單位，以期進一步縮短輪候公屋的平均時間。不過，編

配及銷售總監向委員保證，屋宇署及房屋署在策劃清拆

行動時會考慮其他因素，包括天台 建物住客接受安置

安排的可能性有多大。舉例而言，荃灣天台 建物的住

客可能較易接受葵涌和屯門兩區的中轉房屋；而位於市

區的天台 建物則會在較後期當大部分已在輪候冊上登

記的清拆戶均有資格入住公屋時才清拆。

17. 由於葵涌區的中轉房屋單位可能已全部用來安

置鑽石山寮屋區的清拆戶，李卓人議員提出警告，指屆

時將不會有剩餘單位安置荃灣區受清拆天台 建物影響

的住客。編配及銷售總監察悉李議員的關注，並表示當

局會盡可能滿足有關天台 建物清拆戶的房屋需要，同

時亦可安排調遷計劃，以騰出適當的空置單位。

執法工作

18. 編配及銷售總監回應陳鑑林議員的提問時證

實，天台 建物會在住客遷出後隨即拆卸，以確保該等

建物不會被其他人佔住。專責小組主管留意到，由於

有些人尤其是從內地來港的新移民未必知道天台 建物

是非法的，因此當局已印備了資料小冊子，勸諭市民不

要蓋搭和入住天台 建物；該等小冊子會在新移民抵港

時派發給他們。除教育市民外，專責小組亦建議修訂法

例，以便一旦發現天台 建物即迅速展開清拆行動，同

時禁止出售天台 建物。屋宇署亦會調派特別巡邏隊在

新蓋搭的天台 建物有水電供應前，將該等 建物拆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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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鑒 於 天 台 建 物 ( 尤 其 是 在 專 責 小 組 鑒 定 的

4 500幢單梯樓宇內的天台 建物 )會對防火安全構成嚴

重威脅，石禮謙議員對於需要 7年時間才能全數清拆該等

建物並不信服。他認為政府當局有必要加快執行清拆

計劃。專責小組主管回應時強調，天台 建物的清拆行

動必須配合安置計劃。

未來路向

20. 委員理解清拆天台 建物的需要，但認為政府

當局在安置有關清拆戶方面應採取寬鬆的做法，以確保

清拆計劃順利進行。當局亦應考慮在市區及擴展市區提

供更多中轉房屋單位，以應付清拆戶的房屋需要。

21. 議事完畢，會議在下午 3時 2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1年 6月 1日


